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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粧品科學系-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選課注意事項 
學士班 
一、 因應系所發展特色及實驗課程整合，本系自 112 學年度全面調整專業必修課程，異動如

下： 
(一) 「化粧品皮膚科學實習」由必修修訂為選修並停開，新開選修課程「化粧品皮膚

科學實驗」，自 112 學年度全面實施。 
(二) 新開課程：「應用化學實驗」、「生技實驗」、「植物萃取與化粧品配方應用實驗」、

「化粧品調製與界面現象實驗」、「化粧品原料學(一)」、「化粧品原料學(二)」、「化

粧品香料學」及「彩粧藝術學實驗」，自 112 學年度全面實施。 
(三) 學分數異動：「基礎化學」由 3 學分修訂為 2 學分、「有機化學(一)」由 3 學分修

訂為 2 學分、「彩粧藝術學」由 2 學分修訂為 1 學分、「分析化學」由 3 學分修訂

為 2 學分，自 112 學年度全面實施。 
(四) 停開課程：「基礎化學實驗」、「有機化學實驗」、「分析化學實驗」、「界面化學實驗」、

「生物化學實驗」、「香料化學實驗」、「化粧品儀器分析實驗」、「化粧品調製學實

驗(一)」、「化粧品調製學實驗(二)」、「化粧品商品設計實習」、「化粧品原料化學(一)」、
「化粧品原料化學(二)」、「香料化學」、「化粧品皮膚科學實習」及「彩粧藝術學實

習」，自 112 學年度全面實施。 
(五) 112 學年度實習實驗課程異動暨重補修對照表如下表。 

112 學年度實習實驗課程異動暨重補修對照表 
科目名稱 異動說明 補修科目 說明 

化粧品皮膚

科學實習 
1.修別異動 
2.停開 

化粧品皮膚

科學實驗 

(1). 112 學年度起必修改為選修。 
(2). 學生若於 112 學年度前未取得「化粧品皮

膚科學實習」(1 學分)者，應重補修「化粧

品皮膚科學實驗」(1 學分)。 

彩粧藝術學

實習 停開 彩粧藝術學

實驗 

學生若於 112 學年度前未取得「彩粧藝術學實

習」(1 學分)者，應重補修「彩粧藝術學實驗」

(1 學分)。 
基礎化學 
實驗 停開 

應用化學 
實驗 

學生若於 112 學年度前未取得「基礎化學實驗」

(1 學分)或「有機化學實驗」(1 學分)者，應重補

修「應用化學實驗」1 學分；唯其畢業學分數仍

需符合學系規定。 
有機化學 
實驗 停開 

生物化學 
實驗 停開 生技實驗 學生若於 112 學年度前未取得「生物化學實驗」

(1 學分)者，應重補修「生技實驗」(1 學分)。 

化粧品商品

設計實習 停開 (本系選修

課程) 

學生若於 112 學年度前未取得「化粧品商品設

計實習」(1 學分)者，應修習本系選修課程；唯

其畢業學分數仍需符合學系規定。 
香料化學實

驗 停開 植物萃取與

化粧品配方

應用實驗 

學生若於 112 學年度前未取得「香料化學實驗」

(1 學分)或「化粧品調製學實驗(一)」(1 學分)者，

應重補修「植物萃取與化粧品配方應用實驗」1
學分；唯其畢業學分數仍需符合學系規定。 

化粧品調製

學實驗(一) 停開 

界面化學 
實驗 停開 化粧品調製

與界面現象

實驗 

學生若於 112 學年度前未取得「界面化學實驗」

(1 學分)或「化粧品調製學實驗(二)」(1 學分)者，

應重補修「化粧品調製與界面現象實驗」1 學

分；唯其畢業學分數仍需符合學系規定。 
化粧品調製

學實驗(二) 停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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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學年度實習實驗課程異動暨重補修對照表 
科目名稱 異動說明 補修科目 說明 
分析化學 
實驗 停開 

(本系選修

課程) 

學生若於 112 學年度前未取得「分析化學實驗」

(1 學分)或「化粧品儀器分析實驗」(1 學分)者，

應修習本系選修課程；唯其畢業學分數仍需符

合學系規定。 
化粧品儀器

分析實驗 停開 

二、 一年級必修課程「化粧品科學概論」為 A、B 班合班上課 4 小時。請同學星期三第 1 節

及第 4 節勿再選修其他課程。 

三、 三年級「化粧品科技文獻選讀(一)」為本系「411 學習成效檢核方案」之「專題研討」

及「實務實習」的模組課程(請詳閱本系 111入學生課程架構圖之其他畢業條件)，請同

學務必修習此課程。 

四、 四年級選修科目「企業實習(一)(3 學分)」為本系自行開設，「企業實習(二)(9 學分)」為

本系與理院合開之校外實習課程。「企業實習(一)(3 學分)」修習期間為大三暑假；「企業

實習(二)(9 學分)修習期間為整學期或是海外實習。同學選課務必選擇本系之選課代號始

採計為本系選修學分。企業實習之相關修課辦法悉依職產處「靜宜大學校外實習辦法」

辦理。 
五、 四年級所有專題的課程都是配合「專題研究成果展(一)」，請非該年級的學生勿選修之。

有關四年級的專題課程，說明如下： 
(一) 四年級專題選修課程分成三組： 

A 組：「化粧品生產檢驗專題製作(一)」必須同時修習「化粧品生產檢驗專題討論

(一)」。 
B 組：「化粧品原料開發專題製作(一)」必須同時修習「化粧品原料開發專題討論

(一)」。 
C 組：「包裝設計專題(一)」必須同時修習「包裝設計專題製作(一)」。 

(二) 三組專題課程都是專為配合必修課程「專題研究成果展(一)」所設計的課程，而且

參與專題也是系訂的畢業條件之一，請同學務必擇一組專題課程修習。 
(三) 為尊重學生本身意願，由全體大四學生進行初選。同學就興趣及任課教師專長，

擇一教師跟隨修習，不得中途更換教師。選擇 A 組或 B 組者須先取得指導教師簽

名同意；選擇 C 組者向班代簽名確認。經初選後將名單送交系辦存查，始得上網

選課，未經同意不得擅自更換組別。 
A 組：「化粧品生產檢驗專題製作(一)」+「化粧品生產檢驗專題討論(一)」的教師

群為：蔡鳳婕、張乃方、吳姵萱、周怡真、詹社紅、顏旭、陳瑋琳。 
B 組：「化粧品原料開發專題製作(一)」+「化粧品原料開發專題討論(一)」的教師

群為：楊昭順、林智健、陳宜嫻、陳俊宏、黃煜珺、黃堅昌。 
C 組：「包裝設計專題(一)」+「包裝設計專題製作(一)」的教師群為：李春振、李

志傑(二位老師負責外包裝整體設計)及吳姵萱(負責內容物製作)。 
(四) 「化粧品生產檢驗專題製作(一)」及「化粧 品原料開發專題製作(一)」之課程不

排時段，由修習的學生與指導教師約定時間做實驗。此外，為維持教學品質，應

授課教師要求，「化粧品生產檢驗專題討論(一)」及「化粧品原料開發專題討論(一)」
二組合班上課 2 小時，因此該二課程排定的上課時段請同學勿選修其他課程。 

(五) 成果展的總負責人、行銷企劃、美工及攝影組等主要幹部必須另外修習「化粧保

養產品開發實務專題(一)」。 
(六) 產品組的同學必須修習「化粧品工廠規劃」，修習名單於一階選課前送至系辦備查。 

六、 因應授課教師之需求以維持上課品質，四年級的「專題研究成果展(一)」的上課時間為

A、B 合班上課 2 小時，請同學該 2 個時段勿修習其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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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凡是包含實習/實驗之課程，正課與實習/實驗課是一貫的課程，同時修習始能學習課程

的完整性。 
八、 必修科目以在本班修習為原則。若因其他特殊需求或與重補修課程衝堂者，得至各學系

登記換班，經本系所主管核准後，始得辦理緩修或修習它班、它系學分、名稱相同之科

目，惟不保證可選上換班之科目，另重補修之科目應儘先修習。 
九、 有關校訂英文能力，請同學詳閱各年度入學之課程架構圖「靜宜大學校訂英文能力畢業

條件標準表」及「英文能力畢業條件配套措施實施要點」。 
十、 同學務必按照各學年度「課程架構圖」之必修、選修課程及相關畢業條件，並依照「靜

宜大學學生選課辦法」辦理選課。請同學務必做好個人學分修習管理，以免影響畢業。 
 
 
研究所 
一、 碩士班研究生每學期至少修習一科（含論文），最多不得超過 15 學分，碩士班研究生修

習大學部或教育學程課程，單一學期研究所、大學部及教育學程課程合計最多不得超過

24 學分。惟成績優異經系所主管核可，得加選一科。 
二、 本系碩士生經指導教授同意，並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得可修習本系在職專班選修課程。

修習本系在職專班所得學分可列計本系畢業學分之上限為 20 學分。 
三、 碩士班一年級「化粧品科學研究技術(一)」為本系必修課程，主要是讓本系教師在專業

領域的「實驗技術」提供給予研究生學習機會，廣泛提供研究生學習「研究技術」，不

排時段，由學生自行與指導教授排定時間做實驗。 
四、 碩士在職專班一年級「化粧品科學研究技術(一)」和二年級「化粧品科學研究技術(三)」，

為本系必修課程，主要是讓本系教師在專業領域的「實驗技術」提供給予全系研究生學

習機會，廣泛提供研究生學習「研究技術」，故排定教室與時段，由本系教師輪流授課。 
五、 同學務必按照各學年度「課程架構圖」之必修、選修課程及「靜宜大學學生選課辦法」

辦理選課。碩士班同學請詳閱「靜宜大學化粧品科學系碩士班修業辦法」；碩士在職專班

同學請詳閱「靜宜大學化粧品科學系碩士在職專班修業辦法」。請同學務必做好個人學

分修習管理，以免影響畢業。 
 
 
博士班 
一、 博士班研究生每學期至少修習一科（含論文），最多不得超過 15 學分，博士班研究生修

習大學部或教育學程課程，單一學期研究所、大學部及教育學程課程合計最多不得超過

二十四學分。惟成績優異經系所主管核可，得加選一科。 
二、 畢業學分數 36 學分：專業必修 24 學分(含論文 12 學分)及專業選修 12 學分。經指導教

授認定若須補修大學部相關科目，其學分不計入畢業學分數；博士班期間修習之碩士班

課程，以 4 學分為上限，重複修習則不予列計。 
三、 博士班一年級「化粧品科學研究(一)」為必修課程，主要是讓本系教師在專業領域的「實

驗技術」提供給予全系研究生學習機會，廣泛提供研究生學習「研究技術」，不排時段，

由學生自行與指導教授排定時間做實驗。 
四、 同學務必按照各學年度「課程架構圖」之必修、選修課程及「靜宜大學學生選課辦法」

辦理選課。博士班同學請詳閱「靜宜大學化粧品科學系博士班修業辦法」。請同學務必做

好個人學分修習管理，以免影響畢業。 


